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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部湾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事项的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中国证监会关于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指导意见》

《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《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规

范运作指引》及《公司章程》的相关规定，作为公司的独立董事，

本人在认真审阅有关资料的基础上，基于客观、独立判断，现就

公司关于开展票据池业务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公司目前经营情况良好，财务状况稳健。公司开展票据池业

务，可以将公司的应收票据和待开应付票据统筹管理，盘活公司

票据资产，减少公司资金占用，优化财务结构，提高资金利用率，

不存在损害公司及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形。  

因此，我们同意公司向中国建设银行广西区分行、招商银行

南宁分行、中国民生银行南宁分行申请最高不超过 27 亿元票据

池专项授信额度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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